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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中的希腊哲学

徐国栋*

内容提要:民法中的哲学不同于民法哲学,前者是对民法中包含的哲学范畴及其对民法的影响的

探讨,后者是对民法中的元问题的探讨。罗马私法采用了众多的希腊哲学概念,尤其采用了斯多

亚哲学的概念,通过这样的采用,罗马法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化、原则化、体系化、人道化。这样

的采用部分体现在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对于11个问题的规定中,它们是本文的研究对象。罗

马私法和希腊哲学的结合导致了法理学在民法学体内的产生,到了17世纪,法理学才脱离民法

学获得独立,但此等法理学带上了私法哲学的胎记,不同于当下流行的发源于政治学中国家理论

的公法性法理学。

关键词:法学阶梯 希腊哲学 斯多亚学派 正义 自然法

一、基本说明与文献综述

“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中的希腊哲学”是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标题,因为优士丁尼是雅典的

柏拉图学园的关闭者 (发生在529年),由此终结了希腊哲学,〔1〕关闭的理由在于作为一个虔诚

的基督教徒的优士丁尼认为,希腊哲学的存在不利于基督教的传播。他不是排斥希腊哲学的第一

个罗马人。这样的 “第一”属于老加图 (MarcusPorciusCato,公元前234-公元前149年)。公

元前161年,他推动元老院发布决议,禁止希腊的哲学家和演说家住在罗马。〔2〕原因在于,公元

前156—公元前155年,斯多亚派的哲学家第奥根尼与柏拉图学园派的卡尔内亚德、逍遥派的克

里托劳代表雅典出使罗马,反对罗马人因为雅典人于公元前158年劫掠奥罗普斯 (Oropus)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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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500塔兰特罚金。他们在罗马发表演说,深得罗马青年人的钦佩,使罗马人接触到希腊哲学。

罗马人如醉如痴。老加图担心希腊哲学取代罗马法和官员教诲的地位,遂推动元老院做出上述决

议。〔3〕第二次对希腊哲学家的驱逐发生在图密善 (TitusFlaviusDomitianus,51—96年)皇帝

时期,他于公元93年把所有的哲学家都赶出罗马,斯多亚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就是因此被迫离开

自己在 “永恒之城”的学园到尼科波利斯 (Nicopolis,在现在的希腊境内)继续讲学的。不过,

这次驱逐的理由并非文化竞争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斯多亚派在帝政初期的政治哲学反对专制独

裁,形成了与皇帝对立的 “斯多亚反对派”。〔4〕其成员多为高官,他们从尼禄开始就受到杀戮。

图密善这次釜底抽薪,把反对派的老师们赶出罗马。〔5〕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尽管遭受

至少两次排斥,希腊哲学还是流行于罗马的知识分子中,由此,希腊哲学是如此深地浸透了罗

马法。

希腊哲学主要包括四大学派,即柏拉图创立的学园派、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逍遥派、伊壁鸠鲁

创立的以其名字命名的学派、斯多亚学派。柏拉图派以理念说为特征,亚里士多德派以经验论为

特征,伊壁鸠鲁派以快乐主义为特征,斯多亚派以自然神论为特征。各派哲学对罗马法均有影

响,其中以斯多亚学派影响最大,因为斯多亚学派注重社群主义和义务本位的伦理学,不尚玄

学,符合罗马人的精神气质。而且,斯多亚哲学起源于东方,罗马的五大法学家绝大部分为东方

人,斯多亚哲学遂成为他们研究法学的文化背景。

古人和今人对哲学的理解不同。今人理解的哲学包括伦理学、逻辑学、形而上学以及认识论

等分支。〔6〕古人 (例如早期斯多亚派的芝诺)理解的哲学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 (或物理学)、

伦理学三个部分。〔7〕显然,今人理解的哲学是不包括物理学的。本文采用古人的哲学理解,理

由在于古人理解的哲学与古人的法学对应,今人理解的哲学与古人的法学并不对应。

希腊哲学对罗马法的影响是个历史悠久的研究领域。笔者找到的最早在这方面开拓的专著是

约翰·安德雷阿斯·奥尔特洛夫 (JohannAndreasOrtloff,1769—1828年)的 《论斯多亚哲学

对罗马法学的影响》(ÜberdenEinflußderstoischenPhilosophieausdierömischeJurisprudenz,

JohannJakobPalm,1797)。作者在提出希腊哲学对罗马法学是否有影响的问题并做了肯定的回

答后,研究了共和时期罗马法学家中的斯多亚哲学和哲学家以及帝政时期罗马法学家对斯多亚哲

学的追随,研究了斯多亚哲学在罗马人的正义和法的一般概念中的体现,另外研究了罗马法中人

对自己和对他人的权利、胎儿的流产、物的分类、有体物和无体物、适婚年龄、加工等具体制度

中的斯多亚哲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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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古罗马〕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马可·伽图传》 (上册),黄宏熙主编,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

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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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亚哲学家主导的反对皇帝专制的政治人物集团。但这一说法近来受到挑战,理由是斯多亚哲学的政治理论很少,参加反对

皇帝运动的人很难说是斯多亚哲学家。SeeSam Wilkinson,RepublicanismduringtheEarlyRomanEmpire,BloomsburyPub-
lishing,2012,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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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拉菲列尔 (FirminLaferrière,1798—1861年)于1860年出版了 《斯多亚哲学对罗

马法学家学说的影响》 (De1influencedustoicismesurladoctrinedesjurisconsultesromains,

Paris),论述了斯多亚哲学对于罗马法的一般原则、主体制度和家庭人身关系、所有权制度、家

庭成员之间的财产关系、继承权和遗嘱能力、民事财产和军人财产的区分、配偶间的财产关系和

赠与关系等方面的影响。

保罗·冯·索科洛夫斯基 (PaulvonSokolowski,1870—1934年)的 《私法中的哲学》(Die

PhilosophieImPrivatrecht)是在这一领域的第三部大作。它分为两卷,第一卷于1902由 Max

Niemeyer出版社出版,其副标题是 “古典时期法学与现代立法中的物的概念与体”(Sachbegriff

undKörperinderklassischenJurisprudenzunddermodernenGesetzgebung),主要研究罗马人

的有体物和无体物的分类的希腊哲学来源。第二卷于1907年也由 MaxNiemeyer出版社出版,

其副标题是 “古典法与德国民法中的占有”,主要研究占有的体素和心素这两个概念的哲学

来源。

马丁·约瑟夫·谢尔马耶尔 (MartinJosefSchermaier,1963—今)的 《Materia:论古典罗

马法中的自然哲学问题》 (Materia:BeiträgezurFragederNaturphilosophieimklassischen

römischenRecht,BöhlauVerlagWien,1992)继承了索科洛夫斯基的研究路线。它分文八章。

第一章,导论与提出问题;第二章,Materia:词、概念与意义;第三章,希腊哲学与罗马私法

的关系一览;第四章,哲学中的 Materia概念;第五章,Materia在法学家文本中作为一个自然

哲学概念;第六章,结论。

西班牙学者胡安·米盖尔 (JuanMiquel,1933—2008年)的 《斯多亚逻辑与罗马法学》

(StoischLogikundRömischeJurisprudenz)是研究斯多亚逻辑学对罗马法的影响的一篇论文,

发表在 《萨维尼基金会杂志罗马法史分册》(ZeitschriftderSavigny-StiftungfürRechtsgeschichte

RomanistischeAbteilung,DeGruyter,Vol.87,1970)。该文影响很大,引用率较高。该文主

张,普罗库鲁斯、谢沃拉和尤里安等法学家曾运用斯多亚哲学的逻辑解决法律问题,并研究了斯

多亚的析取命题等问题。〔8〕

美国学者马尔库斯·温克尔 (MarkusWinkler)的 《尤里安的 <学说汇纂>中的数学和逻

辑》(MathematikundLogikinJuliansDigesten,Abt.A:AbhandlungenzumRömischenRecht

undzurAntikenRechtsgeschichte,FreiburgerRechtsgeschichtlicheAbhandlungen.N.F,Bd.73,

2015)则是一部专著。作者研究过数学,把数学研究、逻辑研究与法学研究结合起来。该书分为

六章。第一章证明在尤里安的时代存在数学和逻辑学的研究和有关课程。第二章研究了尤里安的

《学说汇纂》中的基础数学,结论是尤里安很少运用数学,其法律思维未受到数学影响。第三章

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和斯多亚学派的命题逻辑,证明尤里安完全了解命题逻辑并运用于其著述中。

第四章研究模态逻辑,证明尤里安知晓运用这种逻辑。第五章研究尤里安是否运用亚里士多德和

斯多亚学派发展起来的三段论,结论是尤里安很少运用逻辑推论。第六章是结论:尤里安运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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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进行法学论述。〔9〕

让我们回到中文世界,这方面的成果有吴奇琦的 《民法中的哲学:民法上实质 (Substantia)

与本质 (Essentia)理论的古典哲学起源与演变》(2018年澳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该书研究了

实质和本质两个哲学概念在罗马的物法 (涉及加工、用益权、物的分类)、法律行为法 (涉及实

质错误、常素、偶素、实质性形式)和人法 (人作为substantia在其上附挂权利义务)中的运

用。这是中文世界中的第一部研究私法中的哲学的作品,而且是大制作,具有开创性。作者在民

法新领域的开拓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作为吴奇琦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笔者通读了他的上述大作,受其启发,以本文研究优士丁

尼 《法学阶梯》中的希腊哲学,并对吴奇琦开创的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介绍。

二、《法学阶梯》中法的一般理论中的希腊哲学

(一)法学的定义

I.1,1,1。法学是对神和人的事务的认识、关于正义和不正义的科学。

本法言表述了罗马人的法学定义。这一定义从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定义而来。波西唐纽斯

(Posidonius,公元前135年—公元前51年)在其 《劝谕》 (Protrepticus)中说:哲学是对神之

事和人之事及其原因的认识。〔10〕西塞罗 (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继受了这种哲学观,曰:

哲学不是什么别的,那就是爱智慧。至于智慧,乃是关于神事和人事以及涉及这些事务的原因的

知识。〔11〕塞内加 (公元前4-公元65年)亦如是,认为:“哲学的唯一使命在于发现有关神和

人的真理。”〔12〕在这一哲学的定义中,“人事”好解,可以理解成与人相关的事务,那么, “神

事”可否理解成与神相关的事务呢? 答曰否,斯多亚派理解的神事是自然学。西塞罗提到古人把

哲学三分为物理学、辩证法和道德学,物理学 (亦可称自然学)属于神事,辩证法和道德学属于

人事。〔13〕物理学的名称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指研究具有自身运动源泉的事物的本质的学

问。〔14〕而现代人理解的物理学是研究物质一般运动最一般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学科。辩证法

的含义因人因时而不同。在斯多亚哲学家手里,辩证法与逻辑学同义,当把逻辑学用为辩证法

时,它指对真理的呈现及其表述,带有认识论的意味。〔15〕道德学即伦理学。伦理学的含义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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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Hans-MichaelEmpell,Winkler,Markus,MathematikundLogikinJuliansDigesten(=FreiburgerRechtsge-
schichtlicheAbhandlungen,NeueFolgeBand73Abt.AAbhandlungenzumrömischenRechtundzurantikenRechtsgeschichte).
Duncker& Humblot,Berlin2015.324S.BesprochenvonHans-MichaelEmpell.http://www.koeblergerhard.de/ZIER-HP/ZI-
ER-HP 06 2016/WinklerMarkus-MathematikundLogik.htm,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1月12日。

参见前引 〔1〕,E.策勒尔书,第269页。
参见 〔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
〔古罗马〕塞涅卡: 《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赵又春、张建军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

196页。

Cfr.JosephVictorLeClerc,N.E.Lemaire,M.T.Ciceronisparsquartasiveepistolarumomnium,Parisiis,1832,

p.155.
参见 〔英〕罗宾·科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柯映红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参见章雪富:《斯多亚主义》(I),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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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时而不同,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是关于善恶的学说。与自然相一致的事情就是善的,反之

就是恶的。〔16〕不难看出,在现代人看来,物理学是关于客体的学问,伦理学是关于主体的学

问,辩证法是主体认识客体的途径。伦理学、辩证法强弱不等地涉及主体,说两者属于人事好

理解,把物理学说成神事就难解了。但了解了斯多亚学派的物理学,就可认同这一学科属于神

事了。这种哲学把世界看作神灵的作品,一切事变都是由神灵的智慧统治的。〔17〕所以,物理

学即自然神学,属于神事。当然,如果不把神灵作为物质的起因和运动的原因,物理学就不复为

神事了。〔18〕

理解了斯多亚学派的神事的此等含义,我们就明白,该学派理解的 “神事”,在现代人看来

也是 “人事”。例如,斯多亚哲学认为对人性的研讨属于自然学,〔19〕今人则认为属于伦理学。这

样的神事规则主要体现在下文将要论及的动物的法律地位、人的理性本质、法人的主体性、有体

物和无体物的分类、单一物与聚合物的区分、外来加工对物的本质的影响等问题上。与此同时,

哲学中的伦理学部分体现在下文将要论述的法律的戒条上。辩证法 (=逻辑学)体现在属种分析

法、合取条件和析取条件的区分等问题上。

神事优先于人事的地位可从斯多亚学派对于哲学几个分支的关系的数个比喻中得到解释。其

一,把哲学比作一个动物,逻辑学像骨头和肌腱,伦理学像肌肉,自然学像灵魂。其二,把哲学

比作一个蛋,逻辑学是蛋壳,伦理学是蛋白,自然学则是最核心的蛋黄。其三,把哲学比作一个

丰饶的田园,逻辑学是围着它的篱笆,伦理学是结出的果实,自然学则是土地和树木。三个比

喻,都把自然学看作哲学的核心和基础,目的全在伦理学的运用,逻辑学是全部体系正确性的

保证。〔20〕

(二)法的戒条

I.1,1,3。法律的戒条是这些:诚实生活,毋害他人,分给各人属于他的。

本段讲罗马法的3戒条。戒条的拉丁文为Praeceptum,属于斯多亚哲学的概念。在斯多亚哲

学内部就有Praeceptum与Decretum之争。〔21〕塞内加认为阿里斯通主张的Decretum 与Prae-

ceptum的区别在于,Decretum解决的是伦理学的基础问题,回答 “好”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而

Praeceptum只提供关于行为的一时的命令和肤浅的认识。〔22〕所以,Decretum是原则,Praecep-

tum是命令。

本段提出了针对法的主体的3项命令。“诚实生活”的命令也来自斯多亚哲学,按照这种哲

学,善是与自然的一致,所谓的自然,即有德的生活,也就是诚实的生活,也即带着对依自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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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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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1〕,E.策勒尔书,第238页。
参见前引 〔7〕,全增嘏主编书,第250 251页。
有些今人理解的物理学外延也很广,包括自然科学、自然哲学、宇宙论、人类心灵之理论及其命运。参见前引 〔6〕,

吴康书,第11页。其中的宇宙论和命运论很容易侵染神的因子。
参见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34页。
参见前引 〔19〕,杨适书,第625 626页。
参见石敏敏、章雪富:《斯多亚主义》(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及以次。
参见前引 〔21〕,石敏敏、章雪富书,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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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事的认知生活,选择那些符合自然的,排除那些违反自然的。〔23〕如此来看,诚实生活就是

明智地生活,也是有德地生活。做到明智,就具有了斯多亚哲学主张的第一种德:智慧。如果不

带给人愉快的事 (例如死亡)是自然的,也要接受,这就具有了第二种美德:勇气。如果带给人

愉悦的事情 (例如过多的饮食和性爱)是违反自然的,也要排斥,这就具有了第三种美德:节

制。所以,亨利·高迪 (HenryGoudy)认为第一个戒条体现了斯多亚哲学倡导的三种美德,〔24〕

所言有理。

“毋害他人”的命令来自亚里士多德的 《尼各马科伦理学》。其中他说:谁害了人,谁受了

害,由于这类不公正是不均等,所以裁判者就尽量让它均等。〔25〕此语讲的是矫正的正义,是对

分配的正义的维护,其中蕴含着毋害他人的意思。〔26〕

“分给各人属于他的”之命令来自柏拉图的 《理想国》,其中说: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

分的报答。〔27〕亚里士多德在其 《尼各马克伦理学》中亦谓:裁判者把多得者的份额拨给少得者,

这样,每人得到了自己的一份,如此可称为公正。〔28〕罗马人继受了希腊人的 “分给各人属于他

的”之观念,老加图最早完成此等继受,说:每个人都应使用和享有其所有。〔29〕此语从受分配

者的角度讲到了他们对分配结果的享受。西塞罗 (MarcusTullius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

43年)继之。首先在其 《献给盖尤斯·赫伦纽斯的公共演讲理论》3,2,3中说:“正义即公平,

即根据各人的贡献分给他一份。”其次在 《论寻找》2,53,160中说:正义是为保存公共利益而

根据各人的贡献分给其份额的心灵习惯。〔30〕在这两个法言中,西塞罗从分配者的角度讲到了分

配必须基于公平进行,公平的标准是被分配者对社会的贡献,坚持这样的标准是为了保存公共利

益,因为分配不公必然引起不满,从而导致骚动或暴乱。

(三)自然法理论、动物的法的主体的地位、自然法的优越性

I.1,1,4。……关于私法,必须说它分为3个部分。事实上,它要么由自然法的戒条、要

么由万民法的戒条、要么由市民法的戒条组成。

I.1,2pr.。自然法是自然教授给所有动物的法律。事实上,这一法律不是人类专有的,而是

所有诞生在天空、陆地或海洋的动物的。由它产生了我们称为婚姻的男女的结合,由它产生了生

殖和养育子女。的确,我们看到其他动物也被评价为这种法的内行。

I.2,1,11。……我们根据自然法———如同朕说过的,它被称作万民法———取得某些物的所

有权;我们根据市民法取得某些物的所有权。因此,从更古老的法律开始更为方便。而显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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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古罗马〕西塞罗:《论至善与至恶》,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SeeHenryGoudy,TrichotomyinRomanLaw,OxfordattheClarendonPress,1910,p.24.
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SeeFrancescoParisi,Alterum NonLaedere:AnIntellectualHistoryofCivilLiability,39Am.J.Juris,317,318
(1994).

参见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页。
参见前引 〔25〕,亚里士多德书,第96页。

Cfr.AuloGellio,NottiAttiche,TraduzioneItalianadiLuigiRusca,VolumeSecondo,BUR,Milano,2001,

pp.951s.
参见 〔古罗马〕西塞罗: 《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260页。译文有

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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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法更古老,因为它是由自然从人类产生起就设立的。事实上,市民法则在建立城邦、创立长

官、法律被写成文字时,才开始存在。

第一个法言中提到的自然法、万民法、市民法的三分法是斯多亚哲学家乌尔比安第一次提出

来的。〔31〕在此之前,苏格拉底最早提出了市民法与万民法的二分法。他认为市民法为国家的法

律,万民法为神祇创造的可以适用于一切人之不成文的法律。〔32〕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

法律二分法。他说,法律或是特殊的或是普遍的,所谓特殊的法律,指规范某个共同体生活的成

文法;所谓普遍的法律,即是任何地方都认可的一种未成文的规则。〔33〕特殊的法律,显然就是

市民法,普遍的法律,显然就是万民法。盖尤斯基于这些哲学成果,在其于161年出版的 《法学

阶梯》中提出了万民法和市民法的二分法。他的这种提出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他的时代,罗马帝

国已经建立并且与帕提亚帝国以及其他领土国家并立,它们是对过去的小国寡民式的城邦的取

代,市民法曾以这种城邦为载体,当这种载体消亡后,需要根据新的政治现实塑造哲学理论和法

的理论。斯多亚哲学提出了世界城邦学说,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国家,每个人都是世界公

民。〔34〕这样的大城邦是万民法理论的依托。尽管有此等法的主体的扩张,仍然只有神和人类才

可充当法的主体,动物的主体性被忽略了。

而斯多亚学派的自然界分为四个部分。其一,无机物;其二,植物;其三,动物,它们是有

欲望的灵魂;其四,人,他们是有理性的灵魂。四者共同构成自然。人和动物,共同构成生物,

他们一出生就具有自我意识,具有自爱和自我保存的本能。〔35〕既然人与动物具有共性,两者就

可受制于一些共同的规则,此等规则可称之为自然法,乌尔比安把它增加到法的体系中,改两分

法为三分法。由此,法的主体摆脱了理性的要求以及或小或大的城邦的背景,而纳入了非理性的

主体和 “自然”的背景。由此,不仅把所有的人类都看作伙伴,而且把所有的动物也看作如此。

如此,论者的视野扩张了,境界提高了。

然而,抛开自然法的涉动物方面不谈,在调整人际关系的规则意义上,它与万民法只有一点

区别。万民法承认奴隶制,自然法认为人生来平等。故乌尔比安在其 《萨宾评注》第43卷 (被

收录于D.50,17,32)中说:“在市民法的范围内,奴隶什么都不是,但根据自然法并非如此,

因为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所有的生物人都平等。”〔36〕这样的论说有其希腊哲学根源。按公元前4

世纪的阿尔基达马的观点:“神创造的人全是自由的,而自然也不让任何人成为奴隶。”〔37〕所以,

乌尔比安把自然法纳入罗马法,具有批判奴隶制的意味。

尽管如此,自然法与万民法的差别还是可以忽略不计,故I.2,1,11以粗放的方式在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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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JamesCrawfordLedlie,Ulpian,InJournaloftheSocietyofComparativeLegislation,5 (1)NewSeries,22
(1903).

参见梅仲协:《古代希腊的法律思想》,载 《判例与研究》2009年第1期。
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394页。
参见前引 〔19〕,杨适书,第620 621页;〔美〕沃格林:《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谢华育译,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
参见前引 〔1〕,E.策勒尔书,第234页。

SeeTheDigestofJustinian,Vol.IV,MommsenandAlanWatsoned.,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1985,

p.959.
参见周仲秋:《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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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划了等号。该法言还比较了市民法和自然法在产生时间上的先后,得出了自然法先于市民法的

结论。此等结论基于波西唐纽斯的文明起源论。此论认为,最初的人类社会由哲学家统治,适用

自然法。在有了财产要求后,随之而来的是罪恶的增长,并出现了城邦、长官和成文法 (即市民

法)。〔38〕所以,市民法是治理一个堕落了的社会的工具,相反,自然法是用来治理一个清明

的社会的。

(四)属种分析法

I.1,2,4。法律是罗马人民应一名元老级的长官———例如执政官———的请求制定的法律。

平民会议决议是平民应一名平民的长官———例如保民官———的请求制定的决议。然而,平民之不

同于人民,犹如种不同于属,事实上,人民的名称用来指全体市民,也包括贵族和元老。而平民

的名称用来指不包括贵族和元老的其他市民。但 《沃尔滕修斯法》通过后,平民会议决议也开始

具有不小于法律的效力。

上述法言把人民当作属,包含贵族、元老和平民,平民与人民两个范畴的关系,是种与属的

关系。这样的分析采用了希腊人创立的辩证法。柏拉图在其语言哲学专著 《克拉底鲁篇》中说:

辩证法就是对 “属”的研究,这种研究通过区分和对杂多的综合两个途径进行。区分 (Diairesis)

即把属分为若干种,再把种分为若干亚种,让它们层层涵盖,以发现管辖属本身的原则并解释各

个种。〔39〕综合 (Synthesi)则是把各个部分联合成一个整体。区分服务于微观研究,许多微观

构成一个宏观,综合达成集腋成裘的目的。通过区分与综合的配合运用,可建构一个体系。实

际上,本法言体现了罗马人法之 “豹”的一 “斑”。平民和贵族作为两个种从属于罗马市民的

属。这个属又是 “人”这个更大的属的种,与之并列的有 “非市民”的种,在这个种下,又有

拉丁人、外邦人、野蛮人、降服人、无城邦者五个亚种。这五个亚种又各有自己的次亚种。这

里仅说拉丁人的次亚种,它们有殖民地拉丁人、优尼亚拉丁人、自治市市民。〔40〕罗马人通过

这样的多层次的属种关系套叠,形成一个内容丰富的人法体系,以此作为 “分给各人属于他的”

之依据。

要指出的是,与属种方法对立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方法,它采用决疑法,没有抽象的范畴和定

义。〔41〕因此,只能通过列举大量不同方面的例子去说明一个主题,导致一种极度碎片化的描

述。〔42〕《汉穆拉比法典》采用的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方法。公元前450年的 《十二表法》也采用这

种方法。〔43〕但到了共和晚期,通过昆图斯·穆丘斯·谢沃拉等法学家的努力,罗马人习得了柏

拉图等希腊大师创立的属种法,改为以这种方法解释旧法、创制新法,从而大大提升了罗马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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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1〕,E.策勒尔书,第269页;徐国栋:《自然法与退化论———对J.2,1,11后部的破译》,载 《兰州大

学学报》2003年第1期。

Cfr.FritzSchulz,Storiadellagiurisprudenzaromana,traduzioneitalianadiGuglielmoNocera,Sansoni,Firenze,

1968,p.119.
参见徐国栋:《罗马私法要论———文本与分析》,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 30页。
参见 〔英〕R.威斯特布鲁克:《十二表法的本质与来源》,白钢译,载白钢主编:《希腊与东方》,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162页。
参见前引 〔41〕,R.威斯特布鲁克文,第162页。
参见徐国栋:《十二表法关于盗窃的条文分类评注》,载 《法治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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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境界。〔44〕

(五)合取条件和析取条件

I.2,14,11。如果继承人的指定附加了多数条件,如果它们确实是合取的,例如,“如果做

了此事和彼事”,全部条件都必须成就。如果条件是析取的,例如,“如果做了此事或彼事”,则

任何一个条件的满足,便已足够。

如上法言说明了继承人指定所附的两种条件,第一种是合取条件,即构成一个整体的两个条

件,必须同时满足才能导致继承人指定有效。这样条件的例子有如 “如果船从亚细亚到达并且蒂

丘斯当选为执政官”,两个条件以连词 “并且”或 “和”勾连。第二种是析取条件,即包括两个

选项的条件,满足其中之一即构成条件成就。例如,“如果船从亚细亚到达或蒂丘斯当选为执政

官”,两个条件以连词 “或”勾连。船从亚细亚到达了或蒂丘斯当选为执政官了,都导致继承人

指定成立。

按照斯多亚命题逻辑学,上述 “合取”和 “析取”为命题函子。合取导致的推论是:如果

几个部分都是真的,则一个合取命题是真的。析取导致的推论是:或是这个真或是那个真,不

能两个都真。命题函子是斯多亚学派最早提出并加以探讨的,并由现代逻辑学家加以继承和

发展。〔45〕

三、人 法

(一)理性是行为能力的基础

I.2,12,1。……未适婚人不能订立遗嘱,因为他们毫无判断能力。精神病人同样如此,因

为他们缺乏理智。

I.4,9pr.。就没有理性的动物而言,如果它们确实因顽皮、激情或野性致人损害,根据 《十

二表法》产生损害投偿诉权 (如果交出加害的动物,被告获得责任免除, 《十二表法》这样规

定)……

以上法言概括出了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共性是缺乏理智,所以,他们不能实施订立遗嘱这

样的重要的法律行为,由此奠定了现代的理性主义的行为能力制度的基础。相反,动物的特征是

无理性。

这样的理性主义的主体观来自斯多亚哲学。作为斯多亚哲学家巴内修的 《论义务》的模仿,

西塞罗写了自己的 《论义务》,其中,他说人有四种角色 (Persona)。第一种即具有理性,由此

使人具有超越于野兽的优势。〔46〕斯多亚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也认为,人是一种理性的、必有一死

的动物,野兽没有理性。〔47〕人有理性是神的特别赐予,因此人性中有神性成分,人便能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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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国栋:《共和晚期希腊哲学对罗马法之技术和内容的影响》,载 《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参见孙雯:《试析斯多葛派命题逻辑研究中的命题函子理论》,载 《保定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参见前引 〔11〕,西塞罗书,第103页。
参见 〔古希腊〕爱比克泰德:《爱比克泰德论说集》,王文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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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神那样的善和智慧。〔48〕

理性可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前者是认识能力,后者是道德判断能力。在斯多亚哲学看

来,理性应包括两者,尤其是后者。〔49〕I.1,1,3提出的法律三戒条就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按

照这样的二元理性论,I.4,9pr.讲动物没有理性的意思是它们缺乏理论理性,但具备一定的实

践理性,因为它们具有I.1,2pr.所讲的自我保存欲望以及善待后代的能力。

(二)法人可以作为主体

I.2,1,6。团体 (Universitas)的而非个人的物,有城邦内的物为例,如露天剧场、竞技

场和类似的物,以及其他由城邦共有的物。

这一法言与下文将论及的I.2,9,6交织,为了论述的方便,下文一并论说两者。此处省过

对I.2,1,6的论述。

四、物 法

(一)有体物与无体物的区分

I.2,2,2。而无体物是不可触摸的物。存在于权利中的东西如此,例如遗产、用益权、以

任何方式缔结的债。遗产中包括有体物的事实,无关紧要。事实上,从土地获得的孳息,也是有

体物,而根据某种债对我们负欠的,通常是有体物,例如土地、奴隶、金钱。事实上,继承权本

身、用益权本身以及债权本身,是无体物。

本段采用了有体物与无体物的二分法。把物分为有体 (Corpus)和无体 (Incorporeus),是

希腊哲学的修为。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数,1、2、3、4这几个数是世界的根本。

1=理性,2=心,3=欲望,4=肉体。〔50〕通过这样的分工,4被同 “体”挂钩。该派又以1代

表几何学的点,以2代表线,以3代表面;以4代表体。〔51〕4总是担任 “体”的角色,不论是

何种 “体”。伊壁鸠鲁学派则认为,体是由数量、形状和不可入性 (坚固性)所聚合构成的。〔52〕

数学家认为,有体物是有长、宽、高三维的物。〔53〕后两派理解的 “体”与现代人理解的 “物体”

相同。无体的东西希腊各家的理解不同。柏拉图认为理念属是。斯多亚派认为话语、场所、虚

空、时间等属是。〔54〕还有人认为有体物的属性,例如长、宽、高等属是。〔55〕有体物通过感觉

加以认识。无体物则通过理性加以认识。在斯多亚学派的创始人芝诺看来,感觉和理性,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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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19〕,杨适书,第651页。
参见前引 〔19〕,杨适书,第651页。
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参见前引 〔50〕,汪子嵩等书,第286页。
参见 〔古希腊〕塞克斯都·恩披里克:《悬搁判断与心灵宁静:希腊怀疑原典》,包利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203页。
参见前引 〔52〕,塞克斯都·恩披里克书,第203页。
参见前引 〔52〕,塞克斯都·恩披里克书,第205页。
参见前引 〔52〕,塞克斯都·恩披里克书,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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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认识工具。〔56〕

上述法言显然接受了有体物和无体物的区分,但不照搬哲学理论,而是加以改造。改造一,

在芜杂的无体物世界中,只承认存在于权利中的东西为法律上的无体物,并穷尽性地列举了遗

产、用益权、以任何方式缔结的债为法律上的无体物的类型,服务于建立大物法的目的。〔57〕其

二,把认识有体物的工具感觉具体化为 “触摸”。就触摸的含义而言,按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

384—公元前322年)的理论,人类有视、听、闻、味和触五种感觉,但克吕希波认为,视觉

是眼睛的椎体的紧张所致,听觉是耳朵周围的空气打击了耳内的声息 (声音的气息),嗅觉是

气味对鼻子进行撞击的结果,味觉是味道对舌头撞击的结果。〔58〕所有的感觉,都是触觉的不

同表现。

(二)单一物与聚合物的区分与法人的主体地位

I.2,9,6。至此,就以何种方式取得单一物已指出得够多。确实,你们用来取得单一物的

遗赠法,同样,用以为你们遗留下单一物的信托法,朕最好是在更后的地方提到。因此,现在让

朕看以何种方式为你们取得聚合物。因此,如果你们被指定为某人的继承人,或你们请求占有了

某人的遗产,或如果你们收养了某一自权人,或为了保留自由权,你们受让了某人的财产,他所

有的物便转移给你们。首先让朕来看遗产。……

I.2,1,6。团体 (Universitas)的而非个人的物,有城邦内的物为例,如露天剧场、竞技

场和类似的物,以及其他由城邦共有的物。

在上述第一个法言中,提出了单一物和聚合物的区分。所谓单一物,按照彭波尼在D.41,

3,30pr.所做的界定,是包含一个灵魂的物,例如一个人、一根梁木、一块石头。与单一物相

对立的首先有所谓的合成物,是由彼此相干的数物构成的物,例如一座建筑物、一条船、一个衣

柜。希腊文称之为η'υωμε'υου(结合的)。其次有聚合物,即由若干独立的但从属于一个名称的数

物构成的物,例如人民、军团、羊群。〔59〕这种物的分类受斯多亚哲学影响。〔60〕首先,单一物

的概念和聚合物的概念体现了斯多亚哲学的有体物理论。这样的单一物除了有长宽高外,还有普

纽玛 (Pneuma)理论。所谓的普纽玛,原意是 “生命的气息”,它使一个事物成其为自身。〔61〕

拉丁文把普纽玛翻译为灵魂。普纽玛是神的精神,它赋予事物以生命,并引导事物按神的意志运

动。这样,万物是有灵的,所以,单一物的概念体现着泛神论。聚合物也有自己的实体,但参与

聚合的各物都是有自己的普纽玛的,换言之,聚合而成的物不具有自己的普纽玛。其次,聚合物

的概念体现了斯多亚哲学的施动被动理论,这种哲学认为,体是能够作用和被作用的东西,〔62〕

反之,无体既不能作用又不能被作用。〔63〕如此能够解释彭波尼为何把人民、军团、畜群也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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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尹春海:《无体物流变考》,厦门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
参见前引 〔40〕,徐国栋书,第163页。
参见前引 〔52〕,塞克斯都·恩披里克书,第132 133页。
参见 〔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物与物权》,范怀俊、费安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Cfr.AntonioLaTorre,StudiinonorediGiovanniGiacobbe,TomoI,GiuffrèMilano,p.795.
参见前引 〔19〕,杨适书,第651页。
参见前引 〔52〕,塞克斯都·恩披里克书,第128页。

SeeSextusEmpiricus,AgainsttheLogicians (405),RichardBette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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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很简单,人民、军团和畜群既可以充当施动者,又可充当被动者。前种情形例如,罗马人

民征服了世界,15军团击败汉尼拔的部队,一群老虎危害了某村的庄稼。后种情形例如,罗马

人民一度被高卢人打败,15军团被转手,某个羊群被敌人夺走。当然,人民、军团比畜群当主

体的机会更多,在这样的场合,它们就是法人。所以,彭波尼讲到的第二种 “体”,往往被当作

法人制度的较早论述看待。〔64〕第二种 “体”对应于逻辑学的集合概念,此等概念表征的集合体

的特征其一为,集合体的性质,构成集合体的个别对象不必然具有。〔65〕如果罗马人、15军团的

多数勇敢,尽管有一些胆小鬼,我们还是说罗马人、15军团勇敢。如果一群羊长得好,尽管有

少数羊只干瘦,我们还是说这群羊长得好。其二为:个别对象脱离,不影响集合体的存在。〔66〕

例如一名罗马人入籍外国,罗马人民继续存在。

但是,不同的 “体”的紧密度颇有差异。单一物的紧密度最高,它们不能被拆开,只能被打

碎,一旦打碎,它们就不是其自身,要转化为无用的另外的物,例如垃圾。聚合物的紧密度最

低,它们可以被拆开,所以,没有人把一群羊作为买卖对象,买卖的只能是个别的羊只。同理,

可以时效取得一只羊,但不能时效取得一群羊。〔67〕

第一个法言讲的是Corpus的两种类型,第二个法言讲的是 Universitas作为所有权的主体,

Corpus与Universitas有何关系? 现代人的通说认为,Universitas等于Corpus中的合成物和聚

合物。〔68〕Universitas的意思是 “整体”,它来自于名词Universus(全部的、整个的),〔69〕该词

由Uni(意思是 “一”)和Vertere(意思是 “变成”)两个词素组成,意思是 “由杂多变成了

一个”。〔70〕据学者考证,Universitas这个词是对希腊词τòπαν(意思是 “整体”)的翻译。柏拉

图在其 《蒂迈欧篇》中用此词,西塞罗在其 《论神性》1,12,30中首次借用之,把该词引进到

拉丁文中,用来表示 “世界”(不可能把一位神称作世界之父)。〔71〕尔后,罗马人用Universitas

表示物的集合、人的集合或法律关系的集合。物的集合 (Universitasrerum),有如集合物,即

在物理上可分开在一个目的下被看作一个整体的物,例如一群羊、一个图书馆。人的集合 (Uni-

versitashomines),即社团法人。法律关系的集合,例如一份遗产。〔72〕物的集合是客体,人的

集合是主体,法律关系的集合即遗产,在一定情况下也是主体。所以,第二个法言表明,罗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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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r.GiovanniLobrano,PietroOnida,Rappresentanzao/epartecipazione.formazionedellavolontà《per》o/e《permez-
zodi》altri.neirapportiindividualiecollettivi,didirittoprivatoepubblico,romanoepositive,Suhttp://www.dirittoestoria.it/

14/contributi/Lobrano-Onida-Rappresentanza-o-e-partecipazione.htm,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2月12日。
参见 《哲学大辞典》编辑委员会:《哲学大辞典》(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5页。
参见前引 〔66〕,《哲学大辞典》编辑委员会书,第595页。
但I.2,5,4指出,可针对羊群设立使用权。I.2,20,18指出,羊群可作为遗赠的客体。I.4,1,11指出,羊群可

作为盗窃的对象。

Cfr.RaffaellaSiracusa,LaNozionedi《Universitas》inDirittoromano,EdizioneUniversitariadiLettereEconomia
Diritto,Milano,2016,p.14.

参见谢大任主编:《拉丁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59页。

SeeAnonym,OriginandMeaningofUniverse,availableat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universe? ref=ety-
monline_crossreference,lastvisitedonDec.9,2018.

参见 〔古罗马〕西塞罗:《论神性》,石敏敏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4页。

Cfr.Lavocediuniversitas,Suhttp://www.treccani.it/vocabolario/universitas/,最 后 访 问 时 间:2018年11月

29日。



徐国栋: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中的希腊哲学

承认团体为所有权的主体。

但第一个法言把遗产作为聚合物,而彭波尼在D.41,3,30pr.中提到的聚合物的例子中

不包括遗产。这是因为遗产被作为聚合物看待的时间较晚,彭波尼之后的法学家阿富里坎

(SextusCaeciliusAfricanus,? —约167—175年)就在其 《问题集》第4卷 (被收录于 D.50.

16.208)中把遗产看作Universitas。〔73〕

(三)“质料”的概念与加工制度

I.2,1,25。在某人以他人的质料制成了某个物件的情况下,人们通常问:按自然理性,谁

是其所有人? 是制作人,还是质料的前所有人? 例如,如果某人以他人的葡萄、橄榄或谷穗制成

酒、油或粮食,或以他人的金、银或铜制成某一容器,或以他人的蜂蜜和酒混合成蜜酒,或以他

人的药材配成药膏或洗眼剂,或以他人的羊毛制成衣服,或以他人的木板造成船舶、箱柜或座

凳。在萨宾派和普罗库鲁斯派的许多讨论后,已根据持中庸意见者的观点决定:如果该物件能被

还原成质料,显然,质料的前所有人被认为是所有人;如果不能被还原,制作人最好被认为是所

有人。例如,铸造的容器,可被还原为铜、银或金的生锭,而酒、油或粮食不能被回复为葡萄、

橄榄和谷穗,而蜜酒也确实不能被回复为酒和蜜。如果某人以部分自己的、部分他人的质料制作

成某一物件,例如以自己的酒和他人的蜜制成蜜酒,或以自己的和他人的药材制成药膏或洗眼

剂,或以自己的和他人的羊毛制成衣服,无疑,在这些情况下,制作人是所有人,因为他不仅贡

献了自己的劳动,而且还提供了部分质料。

本段讲加工造成的物的所有权的变动,其哲学方面是质料 (Materia)与形式的关系。这是

萨宾和普罗库鲁斯两个学派争论的经典问题。前者受斯多亚哲学影响,持质料优先说,认为质料

的形式即使改变,存在依然不变,故把新物断给质料所有人;后者受亚里士多德的漫步学派哲学

影响,持形式优先说,认为物的存在由其形式决定,因此,形式一旦改变,存在亦被认为已经改

变,故把新物断给加工人。〔74〕加工的拉丁文为中世纪法学家创造的词Specificatio,来源于

speciemfacere,意思是 “造成新种”,所以,加工就是形成新种的意思。〔75〕优士丁尼在本段采

用折衷说,以新物能否还原成质料定所有权归属。这在利用他人的金属制作雕像等艺术品的情

形,会造成可笑的结果:金属所有人取得艺术品,艺术家倒是只能得到其贡献的价值了。例外的

是这样的:如果加工人对新物的形成还贡献了部分物料,则他取得新物的所有权,尽管新物已不

能还原为质料,他仍然是其所有人。

(四)“本质”的概念与用益权制度

I.2,4pr.。用益权是在保全物的本质的情况下,使用和收益他人之物的权利。……

本段讲到用益权人有义务保全用益物的实体,实体 (Substantia)是个罗马人从亚里士多德

作品中的术语ousia(意思是 “存在”)翻译过来的希腊哲学概念。〔76〕不同的哲学流派对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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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36〕,MommsenandAlanWatson主编书,第952页。
参见吴奇琦:《民法中的哲学:民法上实质 (substantia)与本质 (essentia)理论的古典哲学起源与演变》,澳门大学

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4 105页。
参见前引 〔74〕,吴奇琦文,第91 92页。
参见前引 〔74〕,吴奇琦文,第16页。



2019年第3期

stantia的理解不同,如前所述,斯多亚派采用质料优先的理解,如果质料不变,则物的实体得到

了保全,例如,未把用益的房屋由砖制改为木制。而亚里士多德的漫步学派采用形式优先的理

解,如果形式得到了维持,则物的实体得到了保全,例如,把用益的砖房改建成了木房。按照吴

奇琦博士的解释,本段的母本D.7,1,1采用漫步学派的理论,故 “保全实体”在此的含义是

“维持形式”,形式变则本质变,用益物不再是此物,而是他物。〔77〕所以,用益权人不能毁损、

消耗用益物,或恶化其状况,也不得改变其形式和内容,为此他要尽善良家父的注意保存、修理

此等物,并承担其税收和其他负担,以便在用益权终结后能返还它于空虚所有权人。在此基础

上,用益权人享有收取有体物孳息的权利。

(五)债的两大类发生根据的整合

I.3,13,2。……事实上,债要么是出于契约的,要么是出于准契约的,要么是出于非行

的,要么是出于准非行的……。

上述法言提出了债源 “四根据说”,即契约、准契约、私犯、准私犯。准契约包括无因管理、

监护、法定共有物分割之债、分割遗产之债、继承人对受遗赠人承担的移转遗产的债务、错债清

偿。准私犯,即特殊侵权行为之债。四种债源可大体分为契约和私犯两大发生根据。

把这性质迥异的两种根据捏在一起的做法来自亚里士多德。他在 《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提出

了自愿的交往和非自愿的交往的二分。〔78〕前者有买、卖、借贷、保证、借用、寄存、出租等,

后者分为暗中进行的如偷窃、通奸、投毒、拉皮条、腐蚀奴隶、杀人投敌、作伪证等,暴力进行

的如抢劫、杀害、强奸、残伤、辱骂、诽谤、凌辱等。〔79〕盖尤斯较早把这样的哲学观念化身为

法学上的债的发生根据的合同-私犯两分法,继而依托两者扩张为四分法。现代人的债的发生根

据理论基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五、结 论

以上分析了 《法学阶梯》在11个问题上受到的希腊哲学的影响。它们分别属于法的一般理

论、人法和物法。从它们的内容可以看出,罗马法学家运用希腊哲学确立了法学的定义、法的戒

条、自然法理论以及对自然法的优越性的证明、动物的法的主体的地位,把主体制度确立在理性

的基础上,确立了团体的主体地位,并区分了有体物和无体物、单一物和聚合物,根据质料与形

式的关系论解决了加工后形成的新物的归属问题,以维持标的物的本质作为用益权的界限,把合

意的和强制的两类请求权关系聚合在债的大框架下,并引进了属种分析法、合取条件和析取条件

的区分,等等,通过这些动作,实现了罗马法的理论化、原则化、体系化、人道化。罗马法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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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8〕

〔79〕

参见前引 〔74〕,吴奇琦文,第190页。

Cfr.AlfredodiPietro,ElregimedeloscontratosenelDerechoRomano.Perspetivaseincidenciasparaeltemadelos
negaciosenunaunificacionlegislativadelosnegocios,InSandroSchipan (acuradi),DirittoRomanoComune.MucchiEditore,

Modena,Vol.9,1999,p.65.
参见前引 〔25〕,亚里士多德书,第92页及以次。译文参照FilippoGallo,Synallagmaeconventionelcontratto,II,

GiappichelliEditore,Torino,1992,p.104的意大利语译文做了调整。



徐国栋: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中的希腊哲学

脱胎换骨,告别了美索不达米亚方法论时代,进入了希腊时代。

希腊哲学有多个学派,对 《法学阶梯》影响最大的是斯多亚学派。该书中的法学的定义、法

的戒条、自然法理论、理性为本的主体观、对团体性的主体的承认、有体物和无体物的区分、单

一物和聚合物的区分、合取条件和析取条件的区分等都来自斯多亚哲学。有的是来自该派的伦理

学,有的是来自该派的物理学 (斯多亚派把该学科归为神事令当代人震撼),有的是来自该派的

逻辑学。

为何斯多亚哲学对 《法学阶梯》影响最大? 除了这种哲学的团体主义的主张符合罗马法学家

们的精神气质外,还有地缘上的原因。早期斯多亚主义的思想家主要来自小亚细亚,他们把东方

的宇宙论带入希腊化世界。〔80〕而罗马的法学起步于罗马和意大利,成熟于东方。五大法学家除

了保罗外,都是东方人并活动于东方。他们自然容易受到本土的哲学思潮的影响。

然而,希腊哲学的影响并非都是好的,而是有好有坏。在笔者看来,无体物的概念、过于宏

大的债的概念就是坏的。前者的 “坏”,可以现代绝大多数民法典对它的抛弃所证明,后者的

“坏”,可以正在制定的中国民法典对它的抛弃所证明。两者的 “坏”,都以追求宏大叙事为原因。

由此我们有理由设问:如果没有希腊哲学的影响,罗马法是否像现代英美法一样满足于中观叙

事? 走不到现代的基于数学理性主义的法典法这一步?

无论如何,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反映的法学的哲学化是人类法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法学

和哲学的 “通婚”,以后的民法理论再未如此大规模地借鉴哲学概念,而只是消化上述 “通婚”

的成果。例如,格劳修斯在其 《战争与和平法》中消化 “法学是对神和人的事务的认识”的界说

并赋予新的解释。〔81〕但令希腊哲学感到 “委屈”的画面在于,由于哲学因子已被法学吸收,同

化到不经仔细的 “擦洗”难以让人发现它们属于哲学的程度,并由于古今对于哲学的理解差异,

人们忽视了希腊哲学对法学发展的贡献。如果本文能够对减轻这种 “忽视”做一点贡献,笔者就

感到十分满意了。

最后谈一下法理学 (法哲学)的起源问题。民法学与哲学 “通婚”以后,法理学在民法学

内部发展起来,不断增长其体量,但仍依附于民法学,造成民法学的开头部分总是讲法哲学的

局面 (这正是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所为的),直到1667年,C.W.莱布尼兹 (GottfriedWil-

helmvonLeibniz,1646—1716年)在其 《法学研究和讲授的新方法》一书中第一次使用法哲

学一词,〔82〕扯起了法哲学独立于民法学的旗帜。这种独立最终实现于康德的 《法的形而上学原

理》、黑格尔的 《法哲学原理》等著作中,但独立者带着其母体的胎记,这些著作中表述的法的

形而上学或法哲学,都是私法哲学,与当下统治我国的从政治学的国家论衍生出来的法理学,颇

为不同。要强调的是,在我们谈论莱布尼兹对法哲学的独立于民法学所做的贡献时,我们千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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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1〕
〔82〕

参见前引 〔15〕,章雪富书,第71页。

Cfr.HugodeGroot,Deiurebelliacpacis,editieB.J.A.deKanter-vanHettingaTromp,Brill,Leiden,1939,p.5.
也有人说,是德国学者文科尼西于1839年第一次在其专著 《作为法的自然学说的法哲学》一书中使用法哲学的术

语。参见宋功德:《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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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忘了他的罗马法研究大师的身份,不过,他的这方面研究总带着批评的眼光,尤其是在方法

论中。〔83〕

上段论述,可以看作笔者的 “民法学帝国主义”言论吧! 说的是法理学是从民法学衍生出来

的,正犹如其他的绝大多数法律部门都是从民法衍生出来的。

Abstract:Thephilosophyincivillawisdifferentfromthephilosophyofcivillaw.Theformerisa

discussiontothephilosophicalcategoriescontainedincivillawanditsinfluenceoncivillaw.The

latterisadiscussiontothemeta-questionsincivillaw.TheRomanprivatelawadoptedmanycon-

ceptsofGreekphilosophy,especiallytheconceptofStoicphilosophy.Throughsuchadoption,the

Romanlawrealizeditsowntheorization,generalization,systemizationandhumanization.Thisa-

doptionispartlyreflectedintheprovisionsofJustiniansInstitutesonthe11issues,whicharethe

researchobjectsofthispaper.ThecombinationofRomanprivatelawandGreekphilosophyledto

theemergenceofjurisprudenceinsidethescienceofcivillaw.Tilltothe17thcentury,jurispru-

dencegaineditsindependencefromthescienceofcivillaw,butthisjurisprudencebroughtits

birthmarkasthephilosophyofprivatelaw,whichisdifferentfromthecurrentpopularjurispru-

dencewithacharacteristicofpubliclaw,thatoriginatesfromthetheoryofstateofpoliticalsci-

ence.

KeyWords:institutes,Greekphilosophy,thestoicschool,justice,natura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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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SeeRogerBerkowitz,TheGiftofScience:LeibnizandtheModernLegalTradit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

2005,p.7.


